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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全和律师事务所是经山东省
司法厅批准设立、由资深律师组建的
合伙制专业法律服务机构。从二〇一
四年成立至今，风雨兼程，走过了两年
的发展历程。山东全和律师事务所从
开业之初的 7名执业律师，发展到现
在拥有执业律师12人，实习律师4人，
内勤辅助人员3人。所内荟萃了一批
从业十几年、在律师界知名的学者型、
专家型律师。办公面积从开业之初的
300余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900余平
方米，除给律师提供较好的办公环境
外，在一楼设置了法律咨询值班室，事
务所内配备了会议室、党员活动室、文
体健身室、法律援助办公室等硬件设

施。经过全所同仁的共同努力，近两
年来事务所的规模由小变大，服务能
力由弱变强，法律服务市场份额由少
到多，法律服务的领域由窄变宽，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取得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青檀
中路35号

联 系 电 话 ：
0632-5365777

财 务 电 话 ：
0632-5365788

法律咨询室：
0632-5365766

全能高效 和畅共赢
山东全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两年发展侧记

导读：打官司证据为王，谁主张
谁举证，没有证据后果很严重！来跟
律师学一下如何收集证据吧！

打官司要什么？
证据！证据！！证据！！！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可是到打官

司的时候，证据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是
三遍的N倍！

在诉讼中，法官首先要查明事
实。而双方对所有事实完全无争议的
情况极为罕见！这也可以理解，除了
虚假诉讼，如果双方真对所有事实认
知和主张完全一致，自己协商就可以
解决了，又何必闹到法院呢？

对事实有争议，就导致在法庭各
说各话，法官该怎么认定呢？

经常有人觉得自己说的全是事
实，法官应该相信自己！可是，打官司
不是演戏，您没有笼罩主角的光环，
法官也没经历过你们之间的事儿，在
他眼里你和对方是一样的！凭什么信
你不信对方呢？

法官靠什么判断？主要就是靠证
据。所以说，打官司证据为王！那么应
该怎么样收集和使用证据？

律师提示：打官司需要什么样的
证据？

1、民事诉讼对证据有什么要求？
在民事诉讼中，一般要求证据符

合以下几个条件：
客观性，也就是说证据必须是客

观真实情况的反映；
关联性，要求证据与本案有内在

的联系；
合法性，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无效

的。比如录音证据，在与对方交涉时
私下录音并不违法，但如果把录音监
听设备偷偷安在人家家里就违法了。

如果证据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
或更多，就起不到证明作用。

2、民事诉讼中证据有哪些形式？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共

有八种，包括：当事人的陈述、书证、
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

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
对不同证据实践中是有不同要

求的，这里提示大家几个比较容易出
问题的地方：

一是证人证言：一般要求证人亲
自到法庭作证，仅仅是让证人写份书
面文件，对方如不认可，一般不能成
为有效证据；

二是网上聊天记录、邮件、网页
的内容，如果想成为证据，最好提前
找公证处公证，仅仅是自己把网页或
聊天记录打出来，真实性对方不认可
的话，可能不会认定为有效证据。即
使可以当庭展示确认，也可能出现因
各种原因被删除或丧失的可能。所
以，如果需要这种证据的话，应该及
时联系公证处公证。一是确定其真实
性，二是以免证据消失后无法取得。

三是在法庭上举证时，应该提前
准备好证据的原件和复印件，如果对
方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你有义务
提供证据的原件。

3、如何收集证据？（重点！）
从时间上看，证据的收集分为两

个阶段：一个是在纠纷发生前，一个

是在纠纷发生后。
在纠纷发生前如果有心收集证

据，比较容易取得，也往往能准确反
映双方的交易内容。一旦等争议发
生，你想取证对方也未必配合。

在纠纷发生前，如果保留的证据
充分，很多时候是不必再费心去取什
么证据了，但很多人由于缺乏经验，
在纠纷发生前丧失了很多取证机会，
那么在纠纷发生后就要尽量试着去
取证弥补前面犯的错误了。

首先，有一个大的原则，是你需
要证据，所以先不要主动激化矛盾。
即使已经发生争议，在矛盾没激化、
冲突不严重的情况下，双方通常还是
可以沟通的。所以如果你的证据不完
善，即使你认为沟通不会最终解决问
题，也要让对方觉得有可能通过沟通
解决问题，不要主动激化矛盾，这样
才有沟通和取证的机会。

在具体取证时，要注意以下几
点：

第一、从取证的角度讲，交涉时
主要是固定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不是
争论谁对谁错、谁该承担责任。在事

实能确定的情况下，是非对错的判
断，可以交给法官。你要做的最重要
的事是固定事实，而不是说服对方承
认自己错了。

第二、要知道书面证据效力最
高。

可能的话，尽量就双方能确认的
事实达成书面文件，在诉讼中，书面
证据的证明力是比较高的。

第三、可以通过私下录音的方式
取证。

在交涉前，你并不能确定双方能
形成书面证据，所以，事先准备录音
取证是聪明的选择。在交涉时不通知
对方私下录音是可以的，当然不能采
取非法的手段，监听、强迫等方式取
得录音证据是违法的。有关录音证据
的证据效力及收集录音证据的技巧
和要点，另外专章介绍。

第四、寻找知情的证人作证。
可以尽量联系知情的人提供证

人证言，证人一般要求与双方当事人
无利害关系，证明力才强些，如果是
一方的亲人做对该方有利的证据，很
难被认可。

律师教你收据证据

录音证据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
视听资料类证据，对于公民私录的录音
能否作为证据，需要具体分析。那么，最
高院对录音证据规定有哪些呢?

一、录音证据取证的司法解释
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

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
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曾经规
定：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
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以违法
证据排除规则排除使用。

而最高人民法院新的民事诉讼
证据规则重新规定了非法证据的确
切含义，即《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干规定》第 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
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
事实的根据。对录音证据而言就是

说，如果录音证据的持有者采用了侵
犯他人隐私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的
规定，比如录有他人隐私或在其工作
或住所窃听取得的录音资料，仍然会
被排除使用。但是，民事诉讼证据规
则第七十条规定的“有其他证据佐
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
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
复制件”是有证明力的。要使该录音
证据成为判决依据，必须符合两个条
件：其一，录音证据的取得必须符合
法律的规定，录音双方当事人的谈话
当时没有受到限制，是自觉自由的意
思表示，是善意和必要的，是为了保
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查明案件真实
情况的;其二，该录音证据录音技术条
件好，谈话人身份明确，内容清晰，具
有客观真实和连贯性，未被剪接或者

伪造，内容未被改变，无疑点，有其他
证据佐证。

二、录音证据的取证技巧
2002年 4月 1日起施行的《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规定，以合法手段取得的录音
可以作为证据提交法庭。但在现实中
当事人往往缺乏取证技巧，导致获得
的录音证明力不足。在此，探讨一
下有关录音证据的取证技巧问题。

1、录音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从有
利诉讼的角度来说，录音应尽早进
行。越早进行，取证对象越无防
备，特别是在初次交涉时，一般不
会歪曲事实，这个时候的谈话录音
价值最大。而在几经交涉后，对方
往往会从有利自身的角度进行叙
述，或者持防备态度。地点的选
择，也非常重要，应该尽量寻找比
较安静和不受干扰的地方，能够获
得较好的录音效果。

2、录音器材尽量选择体积小、
易隐藏、录音时间长、音质高的设
备。采访机、录音笔或带录音功能
的MP3都可以，最好是可以进行复
制的。另外，电话录音一般不如现
场录音效果好，在谈话出现分歧
时，取证对象如果不想继续的话，
可能会把电话挂断，而在当面谈话
时，即使出现一些争论也能够继续。

3、取证前的准备工作，准备好
取证的事项和希望对方承认的事
实。对谈话内容作好准备，包括事
先考虑好所提示的问题和对方可能
的态度，应该如何诱导对方表态
等。至于是否要事先约见，则应根
据情况而定，径直上门容易获得

“攻其不备”的效果，但也有可能遇
到意外情况，如被对方拒绝或者因
其它原因使得谈话被中断。

4、谈话方式既然是私录，当然
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取证对象察觉

你是在录音，所以神态、语气都要
自然，如果是认识的人，更要注意。

(1)、谈话过程中交代一下时间、
地点，明确各方谈话者的身份和与谈
论事实的关系，在交谈时尽量用全名
称呼，以增强录音的关联性和可信
度。

(2)、注意与其它证据的内容相互
印证，因为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录音证
据被采信的条件。

(3)、谈话内容不要涉及与案情无
关的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也不要采
用要挟口吻，否则可能会被认定为不
合法而不予采信。

(4)、着眼于事实的叙述、承认或
否认，不要纠缠于法律责任的争论。

(5)、注意控制谈话时间，能问
到希望对方承认的事实，说到要点
即可。

5、必要时可以请公证机关公证
录音过程，确保录音证据的合法性。

怎样进行录音才能成为合法证据?

借 条 的 打 法

民间借贷最好是要签订借款合
同或者写欠条，防止日后发生纠纷无
法举证，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口头约
定是很难证明债务关系的，如果债权
人拿不出有效的证据证明债权债务
关系的存在，那么债权人将有可能承
担败诉后果。

借条也有讲究，切勿大意。下面
我们就以一张借条为例，向大家说明
一张规范的借条应该怎么写。

借条【1】
为购买房屋【2】，今收到【3】张三

【4】（身份证号：……）【5】以现金【6】
借出的80000（人民币捌万元整）【7】，
借期X个月【8】，月利率X‰（仟分之
X）【9】。X年X月X日到期时本息一
并还清。如到期未还清，愿按月利率
X‰（仟分之X）【10】计付逾期利息。
立此为据【11】。

借 款 人 ：李 四【12】（身 份 证
号：……）

家庭住址：【13】
X年X月X日【14】

【使用说明】
【1】标题表明了该条据的性质，

既防止借条持有者在借条正文上方
添加内容，也防止借条持有者将借条
篡改为数页合同的最后一页。标题
应书写在纸张顶部，标题和借条正文
间不留空行，理由同前。另外，由于
发生过恶意借款人用褪色笔书写借
条的案例，因此书写借条时由出借人
提供签字笔更为妥当;借条由借款人
全文手写较为妥当。

【2】“为……”表明借款的目的，
以免一旦发生诉讼后借款人提出该
笔借款系赌债、分手费等抗辩。另
外，书写借条正文时应注意左右尽量
靠近纸张边缘，不要留出太多空白，
以防借条持有人添加内容。

【3】在民间借贷中，通常借条中
写明“今借到某某多少元”即表示所
借款项已经实际交付，一旦发生纠
纷，借款人主张虽出具借条但未实际
收到款项仍极为常见，为进一步避免
此种诉讼风险，本范本采取了“现收

到某某出借的多少元”此种较不常见
的表述，以更加强调款项已经实际交
付。

【4】此处写出借人姓名的全名。
名字中的字有同音的多种写法的，应
与身份证上记载的名字一致。

【5】出借人的姓名后应附身份证
号码，因为同名同姓的人不在少
数，而身份证号是唯一的，以避免
之后就出借人是谁发生争议。

【6】“现金”表明出借的方式，
如果并非现金而系银行转账，则应
将此处的“现金”替换表述为“银
行转账”，同时应保留银行转账凭
据。金额较大的借款，建议采用银
行转账方式，以免事后发生诉讼时
就是否实际交付款项发生争议。

【7】 金额应既写阿拉伯数字，
也写大写数字，以避免之后就是否
篡改发生争议;同时币种也要写明。

【8】借期必须明确，以免因何
时还款发生争议;借期也要大写。

【9】利率应写清是年利率或月
利率，同样也要附大写，理由同
前。同时，应注意截至目前(民间借
贷新司解未公布前)，法院通常认定

约定利率以人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同
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
为上限。另外，民间也常将利率表
述为“月息几分”，如“月息两
分”，就是指“月利率2%”，但为了
避免争议，利率应尽量采用“年/月
百分比”予以表述。

如果是无需利息的借款，则上
述借条的正文部分可简化为“为购
买房屋，现收到 XX以现金出借的
￥80000.00元(人民币捌万元整)，借
期陆个月，贰零壹叁年拾贰月捌日
到期还清。立此为据。”

【10】到期未还后的利率是否和
约定的借期内利率一致是常见的争
议，应在借条中写明略高于借期利率
的逾期利率;附大写的理由同前。另
外，也可写清逾期后的计息基数是到
期未还的本息合计，但由于部分法院
判决中对此种合计计息基数并不支
持，为避免争议，本范本未采用此种
写法。

【11】“立此为据”作为借条正文
的收尾，以免借条持有者在借条正文
末尾添加内容，同时借条正文和借款
人签字之间不留空行，理由同前。由

于借条行文必须简短，因此借款合同
中常见的管辖、纠纷解决等条款在本
范本中均不作表述。

【12】借款人的姓名应写全名并
附身份证号，理由同前。同时应由借
款人在手写的名字上摁手印，否则一
旦发生诉讼，就借条是否是借款人书
写发生争议时，字迹鉴定的费用不
菲，而且也不是每张借条上的字迹
都具备可鉴定条件。

【13】家庭住址，可写可不写，
一般来说是不用的，如果有必要的
话，比如与对方不认识，担心将来
找不到人的话，也可以写上。

【14】该日期应为所借款项实际
支付的日期，并应大写，理由同
前。借条末尾日期以下的空白纸张
最好裁掉，理由同前。另外，借条
书写中有涂改时，至少应要求借款
人在涂改处摁手印，但若要求借款
人重新书写无涂改的借条则更为妥
当。借条书写完成后，为防篡改，
借款人可用手机拍照留存，进一步
的措施是借款人复印一份留存(并请
出借人签注“该借条复印件与原件
一致”)。

律师教你打借条

证 据 收 集


